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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.6章 休　　渔

第4.6 . 1条

引言

在水产养殖业采用间歇式生产的方式有利于恢复或重建当地环境。休渔是这一策略的组成部

分，有助于清除养殖场中的病灶，切断感染循环。休渔常作为水产养殖的常规疫病处理措施，尤其

是在使用过的养殖场引进新的水生动物群前。为提高水产养殖卫生水平，国家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可

鼓励将休渔作为一项常规疫病管理策略，并将休渔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其经济成本进行比较。水生动

物卫生机构还应考虑当地和国家水产养殖的风险水平，以及对疫病严重性的认识、感染周期和病原

体分布、社会经济条件、与一般水产资源有关的利益等因素。感染期未知时，养殖场应休渔一段时

间，休渔时间长短视风险评估结果而定。

一个国家正在针对某疫病执行官方扑杀政策时，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要求已被感染的水产养殖

场和官方确定的疫区内所有其他养殖场均进行休渔，必要时休渔可同步进行。

第4.6 .2条

立法

休渔可成为一项强制性措施，如在确立或恢复无疫区等情况下。各国应就水产养殖场休渔制定

一个法律框架。法律条款应包括：

1）  确定在出现疫病何种情况下需实施休渔或同步休渔；

2） 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针对每一疫病确定应采取的具体措施，包括消毒措施和重新引进易感动物前

的休渔期时限；

3）  经主管部门批准重新养殖易感动物后，确定一个检测和诊断期，以验证养殖场内是否已无相关疫病。

第4.6 .3条

实施法定休渔计划的技术参数

完成以下工作后，养殖场应立即实行休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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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  清除所有对相关疫病易感的水生动物；且

2）  清除所有可作为相关疫病病媒的物种；且

3）  酌情清除所有其他物种；且

4）  如可行，清除存放感染动物的水；且

5）  清除被污染或可能携带传染物的设备和材料，或按照水生动物卫生机构认可的标准进行消毒。

确定法定休渔期时限应基于科学依据，包括证明病原体在水生动物宿主体外和在当地水生环境

中仍保持传染性，可导致养殖场再度出现感染。应考虑的因素包括疫病暴发范围、当地现有宿主种

类、病原体存活力和感染力特性，以及当地气候、地理和水文因素，也应包括给当地水产养殖业和

水产资源带来的风险水平。应采用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来确定休渔期时限长短。

第4.6 .4条

指南

制定休渔措施的国家应制定一套详细的休渔前水产养殖场消毒指南。为此，应参照本法典第

4.3章和《水生手册》第1.1.3章的内容，并结合相关病原体处理方法有效性的最新科学知识。

第4.6 .5条

恢复养殖

在休渔期结束并获得主管部门许可之前，实施强制休渔的水产养殖场不得恢复养殖。进行再养

殖时，应注意不要使用会影响休渔目的的水生动物。

为了提高休渔质量和效果，所有进行强制休渔的水产养殖场在重新养殖易感动物后，应在一段

时期内处于官方密切监测之下。应根据相关疫病和当地状况，决定监测持续时间和强度。

注：于2003年首次通过，于2016年最新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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